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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6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2022-054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可平 卢平 

办公地址 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 9 号北新中心 A 座 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 9 号北新中心 A 座 

电话 010-57868786 010-57868786 

电子信箱 bnbm@bnbm.com.cn bnbm@bnbm.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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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372,869,858.41 10,125,101,942.28 10,129,317,979.92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636,877,287.65 1,837,498,712.43 1,840,014,303.83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35,714,445.35 1,786,800,394.36 1,786,800,394.36 -1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854,215,575.45 1,085,545,013.73 1,085,552,793.73 -2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69 1.088 1.089 -1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69 1.088 1.089 -1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45% 10.69% 10.71% -2.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7,572,047,331.15 26,573,872,662.88 26,574,009,777.26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19,447,090,133.15 18,944,787,215.48 18,944,924,329.86 2.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9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83% 639,065,870.00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88% 166,946,855.00  
质押 0 

冻结 0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8% 112,872,368.00  

质押 
52,264,00

0 

冻结 0 

贾同春 境内自然人 4.50% 76,072,976.00 57,054,732.00 
质押 4,200,00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

合 
其他 1.19% 20,021,129.00  

质押 0 

冻结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1.05% 17,814,218.00  

质押 0 

冻结 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产品 
其他 0.91% 15,299,860.00  

质押 0 

冻结 0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境外法人 0.86% 14,561,681.00  
质押 0 

冻结 0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 境外法人 0.75% 12,717,875.0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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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自有资金 冻结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67% 11,250,764.0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2016 年 7 月 22 日，贾同春等 35 名自然人及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10 个

有限合伙企业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共同行使北新建材的股

东权利，在北新建材的股东大会中采取一致行动，为一致行动人；2020 年 4 月 15 日贾同春等 35 名自然人

及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10 个有限合伙企业签署了《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了解除各

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的安排。2021 年 6 月 11 日，贾同春先生与广发资管申鑫利 2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注】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资管计划在北新建材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等股东权利及相关

决策机制上与贾同春先生保持一致并以贾同春先生的意见为一致意见。2021 年 12 月 23 日，贾同春先生与

广发资管申鑫利 2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注】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资管计划在北新建材股

东大会的召集、提案等股东权利及相关决策机制上与贾同春先生保持一致并以贾同春先生的意见为一致意

见。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广发资管申鑫利 2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广发资管申鑫利 2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划为贾同春先

生委托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设立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截至目前，贾同春先生为该资管计划

的唯一委托人和受益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21 年绿色

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 

21 北新 G1 149680.SZ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 
2024 年 10 月 27 日 102,165.48 3.2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 

22 北新

SCP001 
012281672.IB 2022 年 4 月 26 日 2022 年 10 月 24 日 100,356.1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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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7.68% 26.5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2.65 51.24 

三、重要事项 

自 2009 年起，美国多家房屋业主、房屋建筑公司等针对包括北新建材、泰山石膏在内的至少数十家中资、外资石膏

板生产商在内的多家企业提起多起诉讼，以石膏板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赔偿其宣称因石膏板质量问题产生的各种损

失。泰山已与多区合并诉讼案中多数原告达成和解。在上述多区合并诉讼案的集体和解中，共有 90 户原告选择了退出和

解，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其中 21 户原告的诉讼已经终结，剩余 69 户原告的诉讼仍在继续进行。除上述多区合并诉讼案

外，亦有建筑商和供应商提起了诉讼，其中，Mitchell 案等已达成和解并支付了和解款项，其他案件仍在进行。北新建

材和泰山石膏已聘请律师进行应诉。对于该等案件，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难以准确预测任何将来可能的判决结果，目前

尚无法准确预估该案件可能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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